
 

興采集團獎助學金合作計劃辦法                                                   

壹、設立宗旨 

為促進國內紡織產業發展，維持世界競爭力，興采集團與國內大學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提供

大學生及碩士生獎助學金，培養產業未來發展所需之專業人才。 

 

貳、申請資格 

一、畢業後志願前來本集團旗下公司服務，且非本集團公司現職或留職停薪人員。 

二、現就讀大三、大四或研究所之學生，申請時前 2學期每學期平均修課成績在 75分以上，

操性成績 80分以上。 

三、限定申請科系：織品服裝學系、紡織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動力機

械工程學系、機械與電動工程學系、工業工程管理學系、化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化學

材料工程學系、自動化工程學系、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行銷經營學系、商學系、

企管系、國貿系等相關科系。 

四、未領有其他需至公司服務之獎助學金者。 

五、無心臟病(無法勝任日常工作者)、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且須強制隔離治療者)或不堪勞

動達無法勝任工作之情形。 

 

參、獎助金額 

一、大三、碩一學生：獎助兩年合計 20萬元，每學期 5萬元。 

二、大四、碩二學生：獎助一年合計 10萬元，每學期 5萬元。 

 

肆、獎助名額 

一、大三、大四或研究所之學生合計 10名。 

二、興采集團得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錄取之審核權。 

 

伍、申請 

一、申請日期：自公告日起至當年 11月 30日止。 

二、受理單位：與興采集團簽訂合作之大學院校學務處統一受理彙整送件。 

三、檢附文件： 

(一).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二).大學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三).個人自傳 1份。 

(四).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五).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六)推薦函一份。 

(七).校內外獎懲、競賽得獎及其他特殊才華表現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八).無刑事記錄證明書正本一份(良民證)。 

四、申請資料無論審核通過與否皆不退還。 



 

 

陸、審核與核定 

一、初審：由申請人就讀學校依辦法進行資格審核，合格後彙送本集團人資部。 

二、複審：由興采集團以電話或 E-MAIL方式個別通知面試時、地資訊，進行面試複審。 

三、複審合格：依名額及複審成績擇優錄取，由興采集團通知學校學務處轉知。 

四、審核標準：學業成績(35%)、操性成績(15%)、面試成績(50%)。 

 

柒、權利義務 

榮獲獎助學生依本辦法與雙方簽訂合約書(如附件一)所制定之權利與義務遵循之。 

 

捌、保障就業任職與寒暑假期實習 

一、獲獎助大三、碩一學生畢業後需至興采集團旗下企業連續服務滿三年。 

二、獲獎助大四、碩二學生畢業後需至興采集團旗下企業連續服務滿二年。 

三、興采集團提供寒暑期實習機會，但不強制須至本集團實習。 

四、就業任職與實習期間之薪資及福利，依興采集團規定辦理。 

 

玖、獎學金之授予 

一、首次領取：由興采集團將獎學金匯交學校轉發，獲獎助請領時應繳交領款收據及合約書

(格式如附件一)，再由學校彙送本集團，以為權利與義務之憑據。 

二、續領： 

1.每學期學業成績及各項條件仍應符合本簡章第貳點申請資格規定。 

2.續領方式：每學期於期限內提供前一學期成績單，經審查符合資格後，由本集團將獎

學金匯交就讀學校轉發，並由受領學生繳交領款收據由學校彙送本集團。 

3.續領限制：獎學金受領學生至畢業為止，惟大學畢業經本集團同意升學攻讀碩士學位

者，得依研究所標準核給至碩二，惟服務年限隨之增加至五或六年。 

 

壹拾、獎學金受領學生之義務 

一、受領獎學金期間均應符合本簡章第貳點申請資格規定。 

二、應與本集團公司人資部保持聯絡，遇有變動應隨時更新連絡方式。 

三、對於所接觸或知悉之興采集團公司內部機密資訊，負有保密的義務。 

四、受領本集團獎學金之大學部學生，如計劃繼續升學研究所，應於大學畢業前 2個月內，

主動向本集團人資部提出申請，並代俟本集團核覆同意後始得繼續升學。 

五、取得畢業證書時應立即提供「畢業證書」及「各學期成績單」予本集團人資部。 

六、應於畢業證書上所載日期之後 30天內，依本集團公司指定日期、地點報到服務；男性

尚未服兵役者，一律延至兵役期滿後 30天內至本集團指定公司報到服務，並應於服役

期滿前 30天內，向本集團人資部述明役畢日期及聯絡地址、電話，俾發送報到通知。 

七、經本集團同意，可留職停薪、獎助升學或薦送全日進修，惟不得列計服務年資。 

 

 



 

壹拾壹、獎學金之停發及追償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即停止發給並追償其已領之全部獎學金(並加計合理的利息，比照

台灣銀行對學生貸款的利率)，同時喪失晉用資格。 

(一)終止發放獎學金： 

1.學業成績或操性成績未達本辦法要求者。 

2.與其他企業有類似服務期限簽約。 

3.未經本集團同意，自行轉入其他學校、系所或繼續升學者。 

4.未能於休業期限畢業者。 

5.其他違反彼此誠信原則事宜。 

(二).追償獎學金 

全部追回獎學金 

1.畢業(或服畢義務兵役期滿)後，未依本集團規定期限至本集團旗下指定公司報到

服務者。 

2.畢業後另行就業、進修或轉服義務役以外之其他兵役者。 

3.資格條件經發現為不符，或持憑文件係偽造、變造、虛偽證明或其他不實情事者，

至公司服務後發現，除予撤銷資格及追償已領之獎學金外，並即終止勞動契約。 

4.報到後在本集團公司服務未滿規定期限而離職或受免職、資遣處份者。(如因不可

歸責於受獎學生而產生左列情形不在此限。是否歸責之情形，則依勞基法第二章

勞動契約條文內容判定之。) 

 

免予追回獎學金 

5.因公務、意外事故或疾病，以致喪亡或肢體、心神遭受損害，致無法晉用者，其

已領取之獎學金，免予追償。 

 

壹拾貳、任用起薪規定 

依照獎學金受領學生畢業年度本集團旗下公司之職等任用資格層級第一職等計算起薪。 

 

壹拾參、興采集團旗下參與本計劃之企業公司 

一、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神采時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興采上海有限公司 

四、神采越南股份有限公司 


